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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被保險人之地位不應因而受影響，仍得依規定交付保險費，繼續享

有同條例所提供之保障。主管機關發布有關命令應符合此意旨，以維護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保障農民健康之目的。

【解釋理由書】

農會係以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知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

增加生產收益、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為宗旨，得由居住農會組

織區域內，實際從事農業之人依法參加為會員，農會法第一條、第十二

條、第十四條分別定有明文。農會既以其組織區域內之農民為其服務對

象，其會員資格之認定，自以「居住農會組織區域」內及「實際從事農

業」為要件。農會法第十八條第四款規定農會會員住址遷離原農會組

織區域者為出會之原因，係屬法律效果之當然規定。況辦理戶籍遷徙

登記，係出於當事人之自願，應無違反憲法第十條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

由；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又非不得依農會法之有關規定申請加入其

新居住區域之基層農會為會員，亦無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可言。惟

農民健康保險係社會保險之一種，參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六條之規

定，乃農民基於身分當然享有之權益。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雖規定：「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之農會會員應參加本保險為

被保險人，並以其所屬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非前項農會會員，年

滿十五歲以上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者，應以

其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僅係對基層農會受託辦理農

民健康保險時應負責任範圍之特別規定，不得因而認為農民健康保險

權益之享有，以維持農會會員或在原投保單位所在地設有戶籍為要件。

是以農會會員住址遷離原農會組織區域，如仍從事農業工作，其為農民

健康保險被保險人之地位不應因而受影響，仍得依規定交付保險費，

繼續享有同條例所提供之保障。主管機發布有關命令應符合此意旨，以

維護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保障農民健康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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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故如何命名

為人民之自由，應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姓名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

六款規定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或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得

申請改名。是有無申請改名之特殊原因，由主管機關於受理個別案件，

就具體事實認定之。姓名文字與讀音會意有不可分之關係，讀音會意不

雅，自屬上開法條所稱得申請改名之特殊原因之一。內政部中華民國六

十五年四月十九日臺內戶字第六八二二六六號函釋「姓名不雅，不能以

讀音會意擴大解釋」，與上開意旨不符，有違憲法保障人格權之本旨，

應不予援用。

【解釋理由書】

按行政機關依其職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

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但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

其拘束，本院釋字第一三七號解釋即係本此意旨；主管機關依其職掌就

有關法規所為釋示，固可供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參考，但不受其拘束。惟

如經法院引用為裁判之基礎者，參照本院釋字第二一六號解釋，得為違

憲審查之對象。本案行政法院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九四八號判決理由中

雖未明確指出具體適用何項法令，但由其所持法律見解，可判斷該項判

決係以內政部六十五年四月十九日臺內戶字第六八二二六六號函釋為判

決基礎。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應予

受理。

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人之姓名為其人格之表現，故如何命名

為人民之自由，應為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姓名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就

人民申請改名，設有各種限制，其第六款規定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或

有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認定者得申請改名，命名文字字義粗俗不雅者，

主管機關之認定固有其客觀依據，至於「有特殊原因」原亦屬一種不確

定法律概念，尤應由主管機關於受理個別案件時，就具體事實認定之，

且命名之雅與不雅，繫於姓名權人主觀之價值觀念，主管機關於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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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允宜予以尊重。姓名文字與讀音會意有不可分之關係，讀音會意不

雅，自屬上開法條所稱得申請改名之特殊原因之一。內政部六十五年四

月十九日臺內戶字第六八二二六六號函釋「姓名不雅，不能以讀音會意

擴大解釋」，與上開意旨不符，有違憲法保障人格權之本旨，應不予援

用。

釋字第四○○號解釋（85.4.12.）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

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

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如因公

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但應給

予相當之補償，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

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

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

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

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若在某一道路

範圍內之私有土地均辦理徵收，僅因既成道路有公用地役關係而以命

令規定繼續使用，毋庸同時徵收補償，顯與平等原則相違。至於因地理

環境或人文狀況改變，既成道路喪失其原有功能者，則應隨時檢討並

予廢止。行政院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台六十七內字第六三○一

號函及同院六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台六十九內字第二○七二號函與前述

意旨不符部分，應不再援用。

【解釋理由書】

本件確定終局判決係以行政院六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台六十七內字第

六三○一號函及同院六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台六十九內字第二○七二號

函並未違反土地法第十四條規定為前提論據，上開函件既經聲請人具

體指陳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應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

釋字第四○○號解釋




